关于浙江大学“十三五”科技奖励（自然科学）申报的通知
各有关学院（系）、附属医院、校设研究机构：
为进一步提升科研质量和学术影响力，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国际合作，《浙江大学“十三五”科技奖励补充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科〔2017〕3号）于2017年3月发布并开始施行。该办法的奖励对象为ESI高被引论文、作者篇均引文数、交叉研究论文和科技著作。根据该办法，现将奖励类别、条件和额度以及奖励申报细则和时间安排公布如下。
一、奖励类别、条件和额度

	奖励类别
	奖励条件
	奖励额度

	ESI高被引论文
	近五年发表的ESI高被引第一作者论文或通讯作者论文 
	1万元

	作者篇均引文数
	近十年间不少于年均2篇论文且篇均引文数为我校ESI同学科均值的1.2—2倍
	1万元

	
	近十年间不少于年均2篇论文且篇均引文数为我校ESI同学科均值的2倍以上
	2万元

	交叉研究论文
	跨学院（系）、跨一级学科的合作共同通讯作者或合作共同第一作者研究论文
	0.35万元

	科技著作
	BKCI或SCI收录的英文专著
	2万元

	
	学校“三重”科技项目结题出版的中文文库
	1万元


二、奖励申报细则

奖励的论文须是被SCI检索系统收录的浙江大学作为第一单位的Article和Review两类论文。

（一）ESI高被引论文：论文发表年号须是2012—2016年，以web of science 2017年11月下载数据为准，共306篇（清单见附件sheet1）。申报者可直接认领汇总给学院（系），超出清单范围不予受理。

附件3：sheet1：ESI高被引论文

（二）作者篇均引文数：申报者需填写附件sheet2，包括中文姓名及拼音、所属院系、十年发文数、ESI学科，以及论文清单。填写论文清单时请注意：

1. 论文发表年号须是2007—2016年。

2. 论文须是申报者在2007—2016年十年内发表的全部论文。请依据科研服务系统中的论文数据和被引频次申请奖励。科研院已对2007—2016年SCI论文进行引文次数更新（更新至2017年11月）。

3. 此奖励范围包括论文的所有作者，不仅限于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。
附件3：sheet2：作者篇均引文数

（三）交叉研究论文：须是发表年号为2016年的校级奖范围内的论文。申报者（合作作者）需填写附件sheet3，并提交论文PDF件。

附件3：sheet3交叉研究论文

备注：需提供论文的PDF件。
（四）科技著作
1. 2016年度BKCI或SCI收录的英文专著（清单请见附件sheet4），申报者可直接认领汇总给学院（系），超出清单范围不予受理。

2. 2016年度中文文库，需申报者填写附件sheet4。

学校“三重”科技项目是指：单项经费500万元及以上的纵向项目、到款1000万元及以上横向项目；1000万元及以上课题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课题（300万元及以上）、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、创新研究群体项目、重点项目、重点国际合作项目；国防基础研究300万元及以上的重大或重点项目。
备注：中文著作需提供标示项目成果的描述页（如扉页、前言、致谢等）、图书版权页、图书封面等附件。

附件3：sheet4科技著作

三、时间安排：

1. 从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，符合条件的老师按要求向所在学院（系）递交申报表格和附件材料；

2. 2018年1月1日至1月15日，学院（系）审核并汇总至科研院成果办；

3. 2018年1月16日至1月31日，科研院审定；

4. 2018年2月，公示期；

5. 2018年3月初，发放奖励。

四、联系方式：

科研院成果办：金王平  88981082  kyyjwp@zju.edu.cn
陈盈如  88981082  21520261@zju.edu.cn
附件1：浙江大学“十三五”科技奖励补充办法（试行）
附件2：关于浙江大学“十三五”科技奖励申报的通知
附件3：浙江大学“十三五”科技奖励申报清单
